
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戲劇展演實施細則 

(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適用) 

民國 111 年 11 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為提升日語表現專業能力，統整本系學生四年所學，並培養團隊合作精神，依

據「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統整課程畢業專題製作實施要點」訂定「靜宜大學日

本語文學系戲劇展演實施細則」，以下簡稱本細則。 

二、 本系三年級以「戲劇展演」當作統整課程類別者，應選修「日語戲劇展演」課

程，並於四年級第 1 學期參與日語學習成果發表會之戲劇展演，始得認列統整

課程「畢業專題製作(二)」學分。 

三、 實施方式 

(一)戲劇展演以 A 班及B 班選修「日語戲劇展演」課程學生，合班展演一個節目為

原則。 

(二)參與展演人數：每班人數 20名上限為原則。 

(三)展演時間：以30-40分鐘為原則。預定 12月第三週星期四第7.8節。 

四、 評分方式 

(一)當日評審委員評分項目：佔 30%。 

評分項目 發音 演技 劇本 服裝道具 音效燈光 

(二)指導教師評分項目：佔 70%。 

評分項目 展演參與度 

(50 分) 

個人1000字中文或日文

心得 

(30分) 

展演成果報告書 

(20分) 

五、 參與展演學生，須於戲劇展演結束二週內(12 月 30 日前)繳交成果報告書。

報告書內容項目如下： 

(一)日文劇本 

(二)展演工作人員組別名單 

(三)每人1000字心得報告(語言:中文或日文) 

(三)照片10~20張不限規格 

成果報告書格式詳「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畢業專題製作施行細則」規定。 



六、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民國 103 年 04月 22日系務會議通過 

民國 104 年 05月 19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民國 111年 11月 2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 


